
公告日期111年7月28日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偵結公告
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，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

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合 111 偵 4088 詐欺 臺東分局 劉○楓 起訴

孝 111 速偵 510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陳○男 緩起訴處分

孝 111 速偵 511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王○貴 聲請簡易判決

孝 111 速偵 512 不能安全駕駛 花縣刑大 蔡○山 聲請簡易判決

孝 111 速偵 513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蔡○德 聲請簡易判決

強 110 偵 4065 偽造文書 花蓮分局 邱○榮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強 110 偵 4065 偽造文書 花蓮分局 彭○香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強 110 偵 4065 偽造文書 花蓮分局 游○桃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強 111 偵 233 傷害 吉安分局 林○傑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強 111 偵 1480 恐嚇取財得利 西螺分局 吳○光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強 111 偵 3304 妨害自由 花蓮分局 周○南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強 111 調偵 143 乘機性交 花蓮市公所 范○傑 起訴

強 111 調偵 143 乘機性交 花蓮市公所 歐黃○捷 起訴

勤 111 偵 647 妨害公務 新城分局 邱○益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勤 111 偵 647 妨害公務 新城分局 郭○祥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勤 111 偵 1188 殺人未遂 花蓮分局 邱○花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勤 111 偵 1188 殺人未遂 花蓮分局 葉○雯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禮 111 偵 2495 妨害名譽 花蓮分局 王○傑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禮 111 偵 3029 傷害 玉里分局 陳○樺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禮 111 軍偵 67 妨害自由 花蓮憲兵 陳○灶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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